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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

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12

月 10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书面通知，并于 2025

年 12 月 15 日以现场结合视频会议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

十次会议，应到会董事 7 名，实际到会董事 6 名，李光董事委

托吴宏副董事长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，监事列席本次会议，

符合《公司法》和公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由董事长蔡

瑞雄先生主持，形成以下决议：

一、《关于通过修订公司<章程>并取消监事会的决议》（应

到会董事 7 名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 名，7 票通过）。

为贯彻落实新《公司法》，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，加

强股东权利保护，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《关于新<公司法>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过渡期安排》”）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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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简称“《治理准则》”）以及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（2025 年

修订）（以下简称“《章程指引》”）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并结

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对公司《章程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，并自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修订事项之日起取消公司监事会。

提请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

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指定

媒体披露的《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<章程>

并取消监事会及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公告》。

二、《关于通过修订公司<股东会议事规则>的决议》（应到

会董事 7 名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 名，7 票通过）。

为贯彻落实新《公司法》，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，加

强股东权利保护，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《过渡期安排》《治理准则》《章程指引》以及《上市

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对

公司《股东会议事规则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。

提请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

三、《关于通过修订公司<董事会议事规则>的决议》（应到

会董事 7 名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 名，7 票通过）。

为贯彻落实新《公司法》，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，加

强股东权利保护，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《过渡期安排》《治理准则》以及《章程指引》等相

关法律法规，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对公司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

相关条款进行修订。

提请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

四、《关于修订公司<独立董事工作制度>的决议》（应到会

董事 7 名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 名，7 票通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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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新《公司法》，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，加

强股东权利保护，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《过渡期安排》《治理准则》以及《章程指引》（2025

年修订）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对公司《独

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。

提请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

五、《关于通过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决

议》（应到会董事 7 名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 名，7 票通过）。

经表决，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并形成以下决议：

同意提名谭有超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，任期与第九届董

事会一致，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28 日。

提请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九届董事

会独立董事。

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事前召开会议。根据公司《章程》、

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及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规程》的规定，

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经过考核研究，建议提名谭有超先生

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，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

致，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28 日。上述第九届

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和履行董

事职责所必须的工作经验，具备会计专业资格，任职资格符合

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公司《章程》的要求。

六、《关于通过投资建设秀山龙凤坝光伏发电（二期）项目

的决议》（应到会董事 7 名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 名，7 票通过）。

为优化公司新能源产业布局，在西南地区打造新能源百万

基地，助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并形成

以下决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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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能源集团”）投资建设秀山龙凤坝光伏发

电（二期）项目，项目总投资58,330万元，资本金为11,666万元，

占项目总投资比例为20%。

（二）同意由新能源集团向项目公司秀山县穗发新能源有

限公司增资至14,866万元，增资资金由新能源集团自筹解决，

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需求分步注入。

（三）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投资建设秀山龙凤坝光伏发电

（二期）项目相关事项。

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指定

媒体披露的《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秀山龙

凤坝光伏发电（二期）项目的公告》。

七、《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》（应

到会董事 7 名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 名，7 票通过）。

《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

股东大会的通知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《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

候选人简历》

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5 年 12 月 15 日



5

附件：

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

谭有超先生，1983 年出生，博士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历

任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，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

师、副教授，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、教授、暨南大

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主任。现任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、

教授，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、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独立董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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